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致学生家长一封信（义务教育）
贵家长：
为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因贫失学辍学，助力全市教育脱贫攻坚高质量完成。根据枣庄市教育局关于2025年秋季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、资助工作要求，现把2025义务教育阶段资助政策告知您，请认真阅读并填写回执。
资助范围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。
1、资助项目：义务教育免学杂费
资助对象: 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
资助标准: 公办学校全额免除。民办学校免除学杂费标准按照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确定的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标准执行，高出标准部分可以按规定继续收取。
办理流程: 普惠政策，无需办理手续。
2、资助项目:义务教育免费提供教科书
资助对象: 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
资助标准: 按小学每生每年90元、初中每生每年180元的标准免费提供国家课程教科书;按小学每生每年15元、初中每生每年20元的标准免费提供地方课程教科书。为小学一年级学生免费提供正版学生字典。办理流程:普惠政策，无需办理手续。
3、资助项目:义务教育生活补助
资助对象: 全日制正式学籍的家庭经济困难在校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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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家长阅读回执

学校：   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    学生姓名：
我已仔细阅读并了解以上资助政策。
家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正面
资助标准：寄宿生生活补助：小学每生每年1250元、初中每生每年1 50 0元。
非寄宿生生活补助：小学每生每年625元、初中每生每年750元。
办理流程：每年9月3 0日前，学生提出申请，填写《义务教育学生生活补助申请表》。经学校评审、公示，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予以资助。
4.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档次可分为特殊困难、困难和一般困难等二至三档。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认定为特殊困难
脱贫享受政策、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等家庭学生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; 城乡特困供养学生; 孤儿;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；重点困境儿童; 烈士子女; 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; 因其它原因(如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意外、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等)造成经济特别困难的家庭学生。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已经通过认定的，应取消其受助资格:
(一)隐瞒家庭经济实际情况、提供虚假信息的;
(二)由于家庭建房、购房、购车等原因造成家庭经济暂时困难的;
(三)由于生活奢侈浪费等原因造成生活暂时困难的;
(四)有其它不符合认定条件的。


  

---------------沿-------需-------线-------剪-------下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如果您的学生属下列情况请将相应 ○ 涂成 ●
特殊困难：○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;  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; ○城乡特困供养学生; ○孤儿; ○重点困境儿童; ○烈士子女; ○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; ○因其它原因(如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意外、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等)造成经济特别困难的家庭学生。
○困难
○一般困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反面
